
梁君彥依法規押後為游梁監誓

游梁耍無賴圖硬闖立會
叫囂「擁特權」擺「官威」嚇保安 法律界批為政治目的無視法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押後為「青年

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再次宣誓，梁頌恆昨日引用議事規則稱會即場

提出補辦宣誓程序，毋須主席同意，又稱，自己是「立法會議員」，根

據法例擁有特權，立法會保安人員無權阻止他們進入議事廳，否則已觸

犯刑事罪行云云，真係「好大嘅官威」。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中

華司法研究會理事、大律師馬恩國指，由於兩人未成功宣誓，根本不能

享有特權，又批評兩人完全從政治目的作出發點，對自己不利就無視法

律，是「選擇性守法」、不尊重法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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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連日來社會各界群情洶湧
譴責「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時辱華，強烈要求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中止為兩人監誓。梁君彥昨日下午終宣
佈根據最新的事態發展，決定押後為兩人監誓。他強調，
根據香港基本法及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立法會主席有憲
制責任為維護立法會的秩序而作出必要的決定。

押後兩理據：准覆核及免癱立會
梁君彥在記者會上表示，改變早前為游梁二人監誓的
決定，是因為事態發生了重要變化，在以香港基本法為
依據、盡量平衡各方利益、避免立法會因事件陷入癱瘓
的原則下，而作出的新決定。
他指，10月18日他作出為游梁二人重新監誓的決定

後，發生兩大主要變化：一是當天下午特區首長和律政
司申請司法覆核，認為立法會主席無權再為游梁二人監
誓。雖然法院拒絕批出臨時禁制令，但接受該項司法覆
核，證明該項申請具備法律依據。

他續稱，第二項重要變化是10月19日他準備為游梁
二人監誓時，39名建制派議員離開議事廳導致流會，而
建制派議員已表示會不惜代價阻止再為兩人監誓，因此
若維持原有決定的話，立法會很大可能因此陷入癱瘓無
法運作。
梁君彥又指，連日來，他和團隊反覆衡量，及廣泛徵
求法律意見，尋求避免立法會因事件癱瘓的方案。首
先，他作為立法會主席，有憲政責任要保障立法會正常
運作，因此無論這個決定如何困難，都必須設法處理。
同時，他有法律賦予的權力，作出該項新決定。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和議事規則第十九（1）
條，立法會主席須決定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而法律顧問
和外聘大律師也同意事件屬於立法會主席酌情決定權範
圍內。
梁君彥表示，在考慮香港基本法憲制規定、《議事規

則》相關規則、對立法會運作的影響、有關議員的利
益，以及自10月19日立法會會議以來的重大事態發展，

他認為，有充分理由押後為游梁二人監誓，並將有關事
項由立法會議程內撤回。為此，他還聽取了立法會法律
顧問和外聘大狀的法律意見，一致認為立法會主席有此
法定權力。

強調做決定無受任何壓力
他強調，立法會根據香港基本法和議事規則依法運

作，不會理會任何外部壓力，自己做決定期間沒受到任
何壓力，沒與中央政府、中聯辦或特區政府有任何溝
通。
有記者問是否會形成慣例，以後只要足夠多議員施

壓，立法會主席就要「跪低」改變決定？梁君彥說，維
持立法會運作並非僅僅是主席的責任，也是全體議員的
責任，為維護議會的規則和秩序，他不會屈服於議員的
壓力。議員需要對自己的選民和700萬市民負責，市民
希望議員進立法會做實事，而非互相爭鬥。他相信這只
是一宗史無前例的獨立事件，不會形成「慣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決定押後為「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監
誓，直至司法覆核有裁決為止。立法會多個政黨
均支持有關決定，認為梁君彥接納各界意見，作
出適當的裁決了，但強調游梁兩人此前違反了
《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要求，已經失去議員的資
格，主席不應單是押後有關程序，而是不應給兩
人重新宣誓。

李慧琼：驅「獨」令議會有效運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坦言，「兩害取其輕」，
他們支持梁君彥的決定，又強調建制派上周三發動
流會，是因為被迫埋牆角，「我哋都係被迫，係
『青政』挑起事端。」梁君彥是次決定避免了立法
會可能成為散播「港獨」的平台，也令議會可以繼
續有效運作」，而建制派會審視最新形勢再決定下
一步行動。

陳克勤：建制派只是反映民意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強調，香港社會對游梁兩人

的所作所為有強烈意見，建制派只是反映民意，而
身為立法會主席必須聽取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
「反對派凡事均衝入主席房，向不同部門甚至司法
機構指指點點，這又是否向主席施壓？」

廖長江：大是大非須嚴肅處理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指，是次事件涉及國家、
海外華僑、國民及香港市民的尊嚴，屬大是大非事
件，必須嚴肅處理。過去一周，除建制派議員外，
社會上不同階層、團體都曾表達強烈意見，身為立
法會主席必須考慮整體的利益，抽起游梁兩人的宣
誓安排實無可厚非。

林健鋒：宣「獨」無資格重誓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梁游兩人在首次宣誓

時的所作所為，已清楚表明他們不願意遵守誓詞中
的承諾，只是借莊嚴的宣誓場合公然宣傳「港
獨」，完全違背了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的精神，而以
「支那」侮辱國家及民族更激起公憤。
他續說，兩人面對廣大香港市民的怒斥和譴責，

仍堅持死不認錯，百般推搪，兩人不只沒有按照法
例宣誓，更大的問題在於拒絕履行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承擔嚴肅的憲制責任，履行議員宣誓時的承
諾，再讓他們宣誓其實已沒有多大意義，故梁君彥
根本毋須再為兩人安排宣誓。

黃國健：主席須審視市民訴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相信，梁君彥是在深思

熟慮情況後才作出是次的決定。高等法院將聆訊有
關的司法覆核，倘特區政府勝訴，兩人將失去議員
資格，倘過於心急為兩人宣誓，只會令立法會陷於
被動及尷尬位置，加上現在有數以萬計市民有強烈
訴求，身為立法會主席必須審視各方意見，再作出
合情、合理及合法的裁決。

葉太：不存在所謂「向主席施壓」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梁君彥的裁決為合理

及明智。是次事件在過去一周不斷有新發展，包括
法院正排期處理司法覆核，加上各建制派議員及政
黨連日均向主席反映了強烈的訴求，身為立法會主
席早已有心理準備要平衡各方意見，權衡輕重，再
作出適當的裁決及加以捍衛，並不存在反對派聲稱
的「向主席施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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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昨日在梁君彥作出決定後會見記者，
指稱梁君彥是在「逢迎」建制派，與建制

派「合謀」，「剝奪民選議員行使憲法權利，將
立法機關的尊嚴拱手相讓，毫無資格繼續擔任立
法會主席。」

選擇性引法例 稱無權阻宣誓
他聲稱，自己要「誓死捍衛這個議事廳的尊

嚴，以及香港的文明和秩序」，故會出席今日的
會議，及引用議事規則第十八（2）條要求即場
宣誓，以「履行議員職責」，「梁君彥無權阻止
我進入會議廳。」
同樣未有依法宣誓的游蕙禎則聲稱，根據《議
事規則》第十八（2）條述明，進行宗教式或非
宗教式宣誓，無須事先作出預告而進行。而《議
事規則》第十九（1）條主席有權決定調動議

程，但第十八（2）條所謂的「無須事先作出預
告而進行」「必定凌駕於第十九（1）條」，故
主席無權禁止她提出宣誓的要求。
她續稱，梁君彥指今日會議會找保安人員把守議

事廳大門，阻止她和梁頌恆進入議事廳，「這是錯
上加錯的決定。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受相關法例的保
障，立法會主席竟帶頭違規，而且更逼使保安人員
一起做非法的事，踐踏立法機關的尊嚴，只會令立
法會進一步淪喪，受市民的唾棄。」

馬恩國：未宣誓非正式議員
游梁兩人無視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依法宣誓，又

無視議事規則中「議員如未按照《宣誓及聲明條
例》（第十一章）的規定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
誓，不得參與立法會會議或表決」等規定，卻選
擇性地引用似乎有利於自己的法例，更大擺「官

威」，聲稱自己獲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保障，威嚇立法會保安人員。
馬恩國接受查詢時表示，《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第五條明確規定議員在一定情況擁有
免於遭逮捕的權利，但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十九條，議員必須作出宣誓，而第二十一條規
定若有關人等故意拒絕或忽略，該人若已就任則
必須離任，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現在
梁、游二人自動違反宣誓規則，根本不是議員，
不可以享受特權的保護。
他進一步舉例解釋，當一個人獲委任為法官，
就算任命列明任期，甚至接了任命狀，最終都要
依法宣誓後才能正式成為法官。
他強調，法律必須整套執行，不能單獨抽出某
一兩條來談，游梁兩人是次明顯是持雙重標準，
在法例對他有利時就聲稱自己受到法律保障，對
自己不利就視法律如無物任意侮辱，是以政治手
法片面地行使法律，完全是從政治目的作出發
點，毫無「公心」（公平、公正的心），說到底
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現。

反對派預告「一次性行動」搞事
另外，各反對派議員聲稱，他們雖未必認同游梁

兩人宣誓時的言行，但會「堅守」宣誓和行使議員
資格的權利。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稱，梁君彥
「受不住特首及建制派的壓力才作出180度改
變」，「根本無資格做主席」云，更預告他們會在今
日會議發動「一次性行動」，抗議梁君彥的決定。■游蕙禎、梁頌恆昨日聲稱要硬闖立會。 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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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鄭治祖）包括多名
立法會議員在內的8位律師昨於立法會召開記者
會，支持梁君彥押後為游蕙禎及梁頌恆監誓的決
定，認為決定合法、合理、合情，是緩解局勢、維
持立法會運作的最佳決定。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梁
美芬表示，以他們律師平台的意見，游梁兩人違反
宣誓條例的行為已經發生，應取消兩人議員資格，
之後也沒理由再為兩人監誓。
出席記者會的律師包括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張國

鈞、何君堯、周浩鼎和律師錢志庸、丁煌、伍毅之
等。梁美芬表示，梁頌恆和游蕙禎的言行明顯違反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亦違反向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的誓詞。根據2004年梁國雄
一案的判決中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的判詞，依據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宣誓就職，是立法會全體議
員必須履行的一項憲制性責任，在法定誓詞之外增
加或減少字句將不被視為依法完成宣誓。因此不應
該再為游梁兩人監誓。

未通過宣誓不能入議事廳
張國鈞表示，游梁兩人表示梁君彥無權拒絕為他們

監誓，依據議事規則保安人員也無權阻止議員進入議
事廳，因此揚言將強衝議事廳參加宣誓，這是曲解條
例。根據議事規則第一條，通過宣誓的候任議員才具
備議員資格、有權進入議事廳參加會議，兩人未通過
宣誓當然不能進入議事廳。議事規則只是規定主席應
盡快為候任議員監誓，沒規定必須為違背誓詞的候任
議員再度監誓，否則宣誓就失去意義。
何君堯表示，梁君彥作出了明智決定，避免事態

進一步惡化、降低流會風險。他呼籲反對派議員勿
再與游梁二人綑綁，應該依法、理性議事，一味衝
擊只會令事態惡化。
周浩鼎表示，依據2014年法院維護時任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剪布」的判例，顯示司法機構亦維護立
法會主席的憲制權力，反對派希望引入法院判決推
翻立法會主席的依法決定，機會甚微。

違法問題 待法庭裁決
本報記者電話訪問了執業律師黃國恩和陳曼琪。

黃國恩表示，游梁二人於宣誓時做出辱國辱族之言
行，又展示「港獨」標語，等同拒絕宣誓，明顯違
反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相關條例，其就任
資格依法必須被取消，換句話說，他倆已非議員，
這明顯是法律問題，應留待法庭裁決，並不是立法
會主席可以處理的。

若容許重誓 主席或越權
他認為，梁君彥如果執意容許梁游二人重新宣

誓，意味着他容許已被取消資格的人宣誓就任；況
且法律上亦沒有規定拒絕宣誓者可重新獲得再宣誓
的機會，這在法律上他可能是越權，因此最正確的
做法，就是押後二人宣誓直至法庭有裁決為止。
陳曼琪表示，撐游梁二人辱國宣誓的立法會議員，

不能迴避游梁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未能讀出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十六條及附表2法定誓言每一
個字的事實；執意拉游梁二人入立法會就任的立法會
議員，已構成違背他們自己於立法會就任時的誓言，
辜負選民的授權，理應一併依法被追究。

■■88位律師昨於立法會召開記者會位律師昨於立法會召開記者會，，支持梁君彥押後為游蕙禎支持梁君彥押後為游蕙禎
及梁頌恆監誓的決定及梁頌恆監誓的決定，，認為決定合法認為決定合法、、合理合理、、合情合情，，是緩解局是緩解局
勢勢、、維持立法會運作的最佳決定維持立法會運作的最佳決定。。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